
任 职 证 明 

（适用于从事金融业务的注册会计师或律师） 

 

兹证明            先生/女士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

自    年  月至今就职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，现任            职务。 

            先生/女士已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/律师职业资格，并从事金

融相关业务。 

特此证明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（公章） 

20  年  月  日 

 


